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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郭燕 闫理 杨程

小伙因爱生恨，在网络平台发布侵害

未成年女友隐私权的照片和视频，平台是

否承担连带责任？近日，上海市松江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涉未成年人的隐私

权纠纷案，判决被告小李承担侵权责任，某

科技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小李和平台分别

向原告小梅书面赔礼道歉。

2022年夏天，24岁的小李在网上结识

了还在读初中的小梅。网恋后，两人多次

通过视频方式进行裸聊，过程中小李通过

截屏、录屏方式获取了小梅的裸照、视频。

2022年末，因双方发生矛盾，小梅要求分

手。小李便将小梅部分裸照、视频发布在

某知名视频平台上，以此威胁恐吓小梅继

续与其保持恋爱关系。涉案照片和视频在

该平台公开发布数日，被点赞30余次、评

论60余条。小梅因此受到很大刺激，长时

间惧怕与外界接触、厌学，后社工介入为其

提供了心理疏导。

小梅家长得知此事后立即向公安机关

报案，小李随即被抓获。松江区法院审理

后，判处小李有期徒刑1年3个月。

虽然小李已受到刑事处罚，但小梅一

家人发现，涉案照片、视频仍以“仅自己可

见”的形式留存于小李视频网站的账号后

台，而当他们致电该平台要求删除时，客服

以“该信息已不处于公开状态，无法删除”

为由拒绝。

为避免受到二次伤害，2023年10月，

小梅作为原告、小梅父母作为其法定代理

人向松江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小李

和该视频平台运营主体某科技公司作为被

告，连带承担删除侵权视频及文字、并向小

梅书面赔礼道歉等侵权责任，松江区人民

检察院支持起诉。

庭审中，被告小李对小梅提出的诉讼

请求均无异议，同意某科技公司对其账户

内的侵权信息作删除处理。

被告某科技公司则辩称，本案被诉的

侵权行为由小李独立实施，其作为中立的

网络服务提供商既没有参与，对小李的侵

权行为以及涉案视频内容亦不明知或应

知，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审理中，经法官释明，被告某科技公司

对小李账户进行永久封禁，清除所有视频

内容，并对其注册账户的手机号作出永久

禁入平台处理。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小李将原告小

梅的裸照及视频公开发布在网络平台上，

并针对小梅发布侮辱、威胁言论，网络欺凌

行为情节严重，上述网络欺凌行为显然构

成侵害小梅隐私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某科技公司作为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

者，对于避免其用户发布的信息内容侵害

他人权益具有注意义务。涉案信息明显侵

权，审核难度较低，且已公开发布数天。但

被告某科技公司作为具有较大经营规模的

网络服务提供者，理应具备相当的信息管

理能力及技术可能性，但其不仅未能审核

阻止，甚至任由涉案信息在平台留存数天，

未做任何处置。故法院认定，某科技公司

对于被告小李的侵权事实构成“应当知

道”，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由于被告某科技公司在审理中已自行

删除涉案信息，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上述判

决。

以案说法：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

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

连带责任。本案中，原告未提供直接或间

接证据证明被告某科技公司对被告小李发

布涉案视频及文字内容的行为“知道”或

“推定知道”，因此双方争议焦点在于被告

某科技公司对上述行为是否属于“应当知

道”。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

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归纳了认定网

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7种

判断因素，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对侵

权网络信息作出处理，应当具备的管理信

息的能力，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

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采取预防侵权措施

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

措施，该网络信息侵害民事权益的类型及

明显程度，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

一定期间浏览量等。但是，司法实践中绝

非机械性适用上述规则，而是要根据个案

情况具体认定，满足一个或几个核心因素

即可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其网络用户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本案中，被告小李在网络平台发布的

未成年人裸照、视频，明显违反相关禁止性

规定，对该信息内容作出侵害他人隐私权

的判断相对比较容易，且在涉案视频公开

发布的短时间内即有一定数量的点赞、评

论，具有较大可能性发现、知道该信息内

容。但被告某科技公司作为具有较大经营

规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理应具备相当的

信息管理能力及技术可能性，能够及时识

别、预警和处置网络用户上传的违规信息，

特别是对有关未成年人的不良信息应当尽

到更高的审查义务。但其不仅未能审核阻

止，而且在小李发布涉案视频和文字内容

后未采取合理措施，导致相关内容在其网

络平台发布、传播，对原告小梅的身心造成

严重伤害。因此应当认定被告某科技公司

对于被告小李的侵权事实构成“应当知

道”，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纪检监察报》林钥

日前，湖北省来凤县委巡察组工作人

员来到翔凤镇三官坪社区回访吴大哥。吴

大哥表示：“多亏巡察组的帮助，我现在已

经用上县残联配发的轮椅。”

此前，来凤县第十六届县委开展第三

轮巡察，巡察组进驻县残联后，发现大量辅

助器具闲置在仓库，落满灰尘。巡察组立

即找到相关人员询问情况。

“大部分器具是由县采购办统一购

买的，还有部分器具是上级发放和慈善

机构捐赠的，日常由我登记管理。”该县

残联康复股股长、辅助器具管理员邓某

某解释。

当巡察组要求邓某某出示管理登记台

账时，邓某某却面露难色，“2020年县残联

搬家的时候，台账遗失了……”

“台账遗失后为何没有补办？为何将

辅助器具积放在仓库里？”察觉到邓某某的

犹豫，巡察组工作人员继续发问。

面对追问，邓某某自知无法遮掩，承认

自己工作失职，在日常工作中没有对库存

辅助器具进行清查盘点，且未经常组织工

作人员深入基层开展政策宣传及辅助器具

适配工作，导致群众对免费申领政策知晓

度低，大量辅助器具被闲置。

“虽然没有贪污挪用，但器具闲置折射

出的是不担当、慢作为的作风问题，蒙尘的

不仅仅是辅助器具，还有党员干部为民服

务的初心。”巡察组工作人员说。

经过现场清查，巡察组发现该县残联

库存的辅助器具包含手杖、轮椅等32类共

348件，其中38件存放年限长达6年。

巡察组梳理问题后，当场向县残联进

行反馈，督促其立即整改，同时将相关情况

形成问题线索移交来凤县纪委监委。

最终，邓某某受到严肃处理，来凤县

纪委监委针对此案暴露出的制度漏洞和

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向县残联制发监察

建议书，一方面要求制定完善相关制度、

迅速开展器具发放工作，另一方面督促县

残联以案为鉴开展纪律教育，以过硬作风

保障各项惠民利民政策精准落地、见效于

民。

小伙因爱生恨，在网络平台发布未成年女友裸照
法院：平台应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闲置的轮椅
“蒙尘的不仅仅是辅助器具，还有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初心”


